同济大学研究生结业申报表（新）

	学 院
	
	姓 名
	
	性   别
	

	专 业
	
	学 号
	
	层   次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结业原因：

个人签字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导师意见：

导师签字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

	学院意见：

学分要求已完成：该专业培养方案总学分要求45学分，学位课23学分；个人培养计划总学分45学分，已获45学分，其中学位课23学分 ，非学位课12学分，必修环节10学分。

符合结业要求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学院负责人签字：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：


注：学院意见中要注明学生培养计划情况；表格完成后，由学院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（OA）在网上提交请示报告，并将《同济大学研究生结业申报表》的扫描件、学生培养计划完成情况截图以附件形式上传，结业申报表原件交到研究生院管理处（瑞安楼306）存档。
